
津农业农村委函〔2024〕70号
重庆市江津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2024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池塘养殖尾水治理示范项目申报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根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24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工作的通知》（渝农发〔2024〕54号）、《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市级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预算指标的通知》（渝财农〔2023〕122号）要求，以及报备的《2024年市级农业专项资金池塘养殖尾水治理示范项目实施方案》（津农业农村委文〔2024〕65号），现将2024年渔业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主要目标任务

1.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建设尾水治理示范点1个，要求集中处理养殖水面100亩以上，尾水处理设施面积4亩以上，且不得占用基本农田；

2.开展排放标准基准值监测示范，监测点位包括池塘中上层，池塘排水区域中下层，尾水单元前、后共计4个，检测指标包括悬浮物、pH、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氮等5个，监测频次为两月一次，出具尾水治理效果评估报告，定量评价尾水设施对养殖尾水氮磷消纳的效果，养殖尾水符合我市《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50/1544-2023）；

3.督促养殖户做好水产养殖“三项记录”和尾水排放情况记录，履行尾水治理主体责任，保障尾水治理设施正常运行，实现尾水达标排放；

4.服务对象满意度≥80%。

二、资金管理要求
（一）资金支持环节
一是养殖尾水处理设施设备建设，池塘标准化改造配套建设，包括鱼菜共生综合种养模式、池塘底排污水质改良模式、多级人工湿地净化模式、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模式、生态沟渠净水模式、多级沉淀池净水模式、资源化利用方式等所必需的设施设备（详见津农业农村委函〔2020〕268号文件），建成后尾水处理设施面积≥4亩。二是示范点尾水监测，每两月一次，监测悬浮物、pH、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氮等指标5个。
（二）财政补助标准

本项目财政补助资金50万元，总投资中公司企业自筹资金不低于财政补助资金；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自筹资金不低于财政补助资金的50%。具体补助标准按照《关于印发重庆市江津区涉农项目建设财政补助标准的通知》（津财农〔2016〕29号）文件要求执行。对已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机械设备，享受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和其他市级以上财政补助项目资金总和不得超过同类型机械设备市场平均售价的50%。

三、项目申报要求
项目申报要明确任务目标，并按目标编制实施方案，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要加强绩效评价，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充分发挥资金的作用。

（一）实施范围。本项目实施的养殖水体主要是渔业专用池塘，包括陆基高位池，不包括水库和稻田。池塘应在《江津区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划定的养殖区、限养区内；持有《水域滩涂养殖证》确权或流转合同。养殖池塘以及本项目建设的养殖尾水处理设施不得占用基本农田（需提供图斑佐证）。

（二）申报主体。项目实行公开申报、先建后补制度。申报主体为在江津区内从事渔业专用池塘养殖，并承担了中央环保督察反馈养殖尾水直排问题整改任务的养殖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水产大户，或其连片养殖池塘所在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中距离河流较近且集中治理养殖场户数多的优先。2023-2024年度内已经实施了渔业项目的不再重复安排。

（三）申报要求。坚持“公开申报、竞争立项、先建后补”原则。各镇（街）结合本地实际，动员符合条件的业主自愿申报，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由各镇（街）汇总上报。但不得代编代报。项目申报实施主体对项目的真实性、合规性、准确性负责，镇（街）对申报材料、水域和占地性质进行审查，并加注意见（盖章）。

四、其它事项
（一）原则上同一年度同一项目（主要建设内容相同）不能重复享受财政补助资金。一经发现违规违纪违法行为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二）不得擅自更改项目实施方案（附件1）文档格式和删减栏目，项目汇总表（附件2）必须与项目实施方案的主要内容保持一致。

（三）项目由各镇街汇总上报，在上报文件中必须载明联系人姓名、工作部门、职务、办公电话及手机等信息。文件附件应包括：项目申报文件、项目申报汇总表、项目实施方案（附营业执照复印件、水域滩涂养殖证或土地承包合同复印件），申报纸质材料一式四份。

（四）各镇（街）请于2024年5月17日18时前，将所有项目申报文件，通过办公网电子公文报送至区农业农村委，另纸质件和电子件报送到多经中心301室，逾期或未按规定形式上报项目有关材料的，视为无效申报。

联系人：王盛，联系电话023-47880771，邮箱jjqdjzx@126.com

特此通知

附件：1.2024年池塘养殖尾水治理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2.2024年池塘养殖尾水治理示范项目汇总表

重庆市江津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4年5月8日
抄送：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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